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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文件
鲁高法政〔2021〕42 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
关于张进等同志退出法官员额的通知

济南、青岛、淄博、枣庄、烟台、济宁、威海、日照、德州、聊

城、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

根据《人民法院员额退出办法（试行）》（法发[2020]2 号）、

《山东省员额法官检察官退出管理办法（暂行）》（鲁政发﹝2017﹞

14 号）规定，经研究，同意以下41名同志退出法官员额：

张 进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刘静琳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申红旗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秦笃毅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李传华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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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钊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 红 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张洪胜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庆来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惠陵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顺百 海阳市人民法院

胡玉松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延存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朱玉林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

王俊通 曲阜市人民法院

李新军 鱼台县人民法院

卫燕齐 荣成市人民法院

王华建 荣成市人民法院

安晓辉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安为平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张桂刚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李希林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盛 坚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彦宗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建新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孙法宝 禹城市人民法院

贾风勇 乐陵市人民法院

张智勇 临邑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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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彦文 临邑县人民法院

李玉海 齐河县人民法院

李建鲁 齐河县人民法院

刘庆峰 宁津县人民法院

宋延宾 宁津县人民法院

唐殿强 夏津县人民法院

吴洪杰 夏津县人民法院

霍启昌 夏津县人民法院

杜 杰 夏津县人民法院

翟坤达 冠县人民法院

付淑静 高唐县人民法院

王立胜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吴正运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特此通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

2021 年 9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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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秘书科 2021年 9月1日印发


